国家助学贷款办理注意事项
一、学生申请国家助学贷款应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且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
2、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3、诚实守信，遵纪守法，无违法违纪行为；
4、学习刻苦，能够正常完成学业；
5、因家庭经济困难，在校期间所能获得的收入不足以支付完成学业所需基本费用（学费、住宿费）；
6、据了解，目前开办了生源地助学贷款的省份、直辖市有：山东、江苏、甘肃、陕西、重庆、湖北、湖南、宁夏、青海、海南、贵州、云南、四川、浙江、福建、江西、安徽、广西、山西、河北、辽宁、上海、吉林省，黑龙江省，河南省，北京市，天津市。因此，此次国家助学贷款对于生源是以上省份或直辖市的学生原则上不予办理国家助学贷款。
二、学生申请国家助学贷款需要准备的材料：
1、《江苏省高等学校国家助学贷款申请审批表》，学生须在“乡镇或街道民政部门意见”一栏加盖公章，若不能及时加盖公章，需提供乡、镇、街道民政部门关于其家庭经济困难的证明原件（开具时间须为2014年8月以后）；
2、父母等直系亲属书面同意申请贷款的证明及其联系方式和居住地址；
3、申请学生本人用黑色或蓝黑钢笔、16开南师大信笺写明家庭经济困难的说明。
